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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中央零容忍港獨
港府交報告符憲法基本法 全面管治高度自治有機結合

■■香港社會各界認為取締香港社會各界認為取締「「民族黨民族黨」」是回應社會期望的積是回應社會期望的積
極做法極做法。。圖為團體舉辦反圖為團體舉辦反「「港獨港獨」」集會集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央昨日向
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
止「民族黨」運作，同時要求提交報告，香港
社會各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民族黨」公然鼓吹「港獨」，甚至敢求
外部勢力圖搞亂香港，這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問
題，而非只是香港單方面的事務，中央要求特
區政府提交報告，反映中央對此事件高度重
視，而這也是特區政府必須向中央履行的義務
和責任。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表示，
「港獨」問題不僅是香港單方的事務，而是
牽涉到國家層面的主權問題。特區政府依法
禁止「民族黨」運作，並向中央提交報告交
代情況，是切實履行香港對維護國家領土完
整的責任。

中央高度重視事件處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友好協進會副會長陳

清霞表示，中央多次強調在「一國兩制」前提
下，絕不容許鼓吹「港獨」，特區政府依法禁

止鼓吹「港獨」的「民族黨」運作，而中央對
特區政府處理今次事件高度重視，特區政府就
此事向中央作出書面報告，是有必要的。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民族黨」鼓
吹「港獨」，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
法，無論是從履行憲制責任還是維護國家安
全，特區政府都必須禁止「民族黨」運作。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一切按法律辦
事，在依法處理「民族黨」的事情上，行政長
官向中央提交報告，讓中央了解事件，這也體
現中央與特區的憲制關係。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

會長馬浩文表示，「港獨」是非常嚴重的，中
央要求特首提交報告，反映中央對有關問題的
重視，而特區政府對此提交一份全面報告也是
正常的做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寬

運表示，特區政府禁止「民族黨」運作的做法
合情合理，林鄭月娥的做法履行了其對中央政
府負責的憲制責任。中央對此表示支持，顯示
中央希望特區未來繼續確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和領土完整的憲制責任。

委員：特首交報告是履行責任

正在北京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
議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譚惠珠昨日表示，中央政府發佈公
函是高規格的通訊方式和處理辦
法，以此支持和肯定特區政府工
作，體現中央政府非常重視「港
獨」問題。

譚惠珠：不影響高度自治
她強調，中央對「港獨」零容
忍，重申了中央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領土統一的堅定立場，及此
前中央所明確的不允許觸碰的三條
紅線不可逾越。
被問及中央要求行政長官交報告
會否影響高度自治，譚惠珠表示，
中央在香港處理「民族黨」一事上
沒有給任何人壓力，過去幾個月，
也沒有人參與過關於這個事情的討
論，「我本人也沒有參與過任何關
於處理『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
討論，基本法委員會亦沒有這樣的
討論。」
她續說，中央政府待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才發出公函，
中央並沒有介入行會決定，只是希望
全面了解及掌握情況，要求特區政府
提交報告也是順理成章的，此舉不會
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表
示，中央是次以公函的方式要求特
區政府提交報告，是高規格的方
式，反映中央高度關注「港獨」問
題，對「港獨」主張及團體零容
忍。
就公函要求特首提交報告，梁美
芬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二
條、第四十三條和第六十條，及國
家憲法第八十五條及八十九條，中

央與地區一直有此安排，並非罕
見，故中央要求特區政府提交報告
是有法可依的。

簡松年：港履行憲制責任
身為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表
示，「民族黨」從未按照社團條例
進行登記註冊，其後更公然以社團
名義鼓吹「港獨」，違反國家憲法
及香港基本法，特區政府依法禁止
運作，並就此向中央提交報告，正
是履行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憲
制責任。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
表示，「民族黨」以實際行動，主
張「港獨」，分裂國家，損害國家
領土完整，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及基
本法，中央政府高度關注完全合
理，特首就此重要的事情向中央匯
報，法理依據是基本法第四十三
條，其中訂明特首對中央政府負
責。特區政府提交報告的做法，就
是負責任的表現。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行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認為，「民族黨」事
件涉及國家安全，不只是香港的內
部事務，中央發出公函支持特區政
府禁止其運作，顯示出中央高度重
視事件。
他指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8），即「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
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要
求特區政府提交報告，是中央對港
的全面管治權之一；特區政府根據
《社團條例》作出行政決定，禁止
「民族黨」運作，正是香港高度自
治權的體現，故今次做法是全面管
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鄭治祖）中央政府昨日向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並要求特區行政長官向中央提交相關情況

報告。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中央高規格處理事件，

體現中央對「港獨」零容忍的堅定立場，同時重申三條紅

線不可逾越，而中央在香港特區完成其行政工作後，發佈

公函並要求特區政府提交報告的做法，在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中均有根據，是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

機結合，並不會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

■■「「民族黨民族黨」」
被禁止運作被禁止運作，，
就像它的宣傳就像它的宣傳
板倒下一樣板倒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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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月中，，陳浩天抵陳浩天抵
達政府總部達政府總部，，出席出席
行政會議上訴委員行政會議上訴委員
會有會有關關「「民族黨民族黨」」被被
禁止的上訴聆訊禁止的上訴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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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港各界應齊護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
發佈公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
港民族黨」運作，並要求行政長官就
事件交報告，多個政黨及立法會議員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認
同有關做法，並指出根據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中央有權提出有關要求，並
顯示中央對「港獨」及破壞國家領土
完整的行為零容忍的堅定立場。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民族
黨」鼓吹和推動「港獨」，嚴重違反
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危害國
家安全和利益，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是
理所當然的，也是負責任的做法。香
港社會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民建聯
將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嚴厲執法。
她續說，特區政府根據中央公函要

求提交報告，是依照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賦予雙方的權力和責任，並體現了
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負責的憲制關
係。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形容，「百足之

蟲，死而不僵」，除了「民族黨」，
還有其他類似的組織仍十分囂張地運
作，特區政府必須履行維護國家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責任，以維護
「一國兩制」。

事關國安做法正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同，禁

制「民族黨」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大
事，而非純粹是特區的內部事務，故
中央表達關注是正常不過的，並期望
特區政府遵循中央的要求，繼續依法
打擊「港獨」活動。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出，中央政
府表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民族
黨」的運作，反映特區政府在處理這
件事件的做法和中央政策一致，履行
了香港特區在憲制框架下的憲制責
任。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表示，中央一直

都對「港獨」零容忍，立場清晰、明
確，中央是次在特區政府做了決定後才

要求特首提交有關報告，已體現了「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中
央以公函形式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
「民族黨」運作，向香港社會釋出了
強烈訊息，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是絕
不能碰觸的紅線，而依法打擊「港
獨」勢力是特區政府的基本責任和重
要任務，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應與中央
及特區政府同心協力，打擊一切分離
主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民族黨」鼓吹和推動「港獨」，
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
法，更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破壞
「一國兩制」，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是
理所當然的。特區政府根據中央政府
要求提交工作報告，體現了特區政府
向中央政府負責的憲制關係，是合情
合理的，並期望特區政府在報告中表
達廣大香港市民反對「港獨」的立
場。

政黨：體現中央與特區憲制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馬
靜）中央以發佈公函的方式高度關注特區政
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一事，來自
香港社會各界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都認同，
事件涉及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
交詳細報告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合法合
情合理。他們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配合特區
政府，堅守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
整，履行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義務。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指出，當香港的
某個事件牽扯到「一國」的層面時，中央政
府要求特區政府提交報告是合情合理的，證
明中央關心事件，希望作一個全面了解。
就報告可能涉及的內容，他認為，特區政
府相信會重點解釋「民族黨」的組織架構及
一直以來所作出的違法行為，及特區政府所
採取的具體應對措施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指，「港獨」已經超出國家可以接受的底
線，特區政府依法禁止「民族黨」運作的決
定，不單是關係到全港700萬市民的利益，
更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中央今次正式發出
公函表達支持，再次顯示中央對「港獨」零
容忍的態度。

指維護統一是港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

庭聰指出，根據國家安全法第一章第十一條
訂明，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
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義務，也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他強調，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
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嚴厲打擊和取
締「港獨」組織。而特區政府或行政長官向
中央提交報告，體現了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
的憲制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禁止「民族黨」運作，認為做法讓廣大香
港市民清楚明白中央的底線，及明確「港
獨」是一條絕路。中央政府要求特區政府就
事件提交報告，是應有之義，體現了中央對
事件的關心，及香港的憲制責任。
他表明，十分支持特區政府堅持對「港

獨」採取零容忍的態度，貫徹堅持在「一
國」的大原則下，採取嚴厲執法手段，合
情、合法、合理地打擊「港獨」活動。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